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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

工 

作填 

人寫 

員 

澳門明愛 

《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》 

申請表 

 

檔案編號：   

開檔日期：   

接案工作員：   

     新申請 續期         
 

中文名 外文名 出生日期 證件編號 
性

別 

婚姻

狀況 

與申請

人關係 

職業或就讀

學校及年級 

是否長

期病患 
收入 

      申請人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家庭總收入：  

申請家團的經濟狀況： 

收入狀況 支出狀況 

社工局經濟援助** :$ 每月工作總入 :$ 租金／樓宇供款： :$ 

房屋局津貼 :$ 銀行存款總額 :$ 其他支出（   ） :$ 

財政局津貼 :$ 其他收入（   ） :$ 其他支出（   ） :$ 

社會保障基金 :$ 其他收入（   ） :$ 其他支出（   ） :$ 

**僅適用於並非收取社工局一般/定期性援助金的情況。 

申請家團擁有物業情況： 

擁有物業（整個家團合共擁有＿＿＿ 個物業) 沒擁有物業 

必須遞交的申請資料【須申請人/家團所有成員最新一期的】： 

澳門居民身份證/副本(____ 份) 入息證明(____ 份) 水/電費單 (____ 份) 

供樓/租屋單據      (____ 份) 失業證明(____ 份) 銀行存摺正本 (____ 份) 

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》聲明書 其他有助申請的資料 (____ 份) 

現時正申請其他援助服務： 

社會工作局 社會保障基金 其他(請註明)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是否首次申請此服務： 

是 

否  (首次是在：a> 社工局  日期:_____年＿＿月___日至＿＿年＿＿＿月＿＿日) 

b> 明糧坊  日期:_____年＿＿月___日至＿＿年＿＿＿月＿＿日) 

若成功申請，你選擇在哪個服務站領取食物： 

             中區服務站       北區服務站    北區服務分站     離島區服務站 

＊ 遞交表格前請確認已填妥背頁的『個人聲明』及詳閱『備註欄』。 ＊ 

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工作局資助＊

申請人／家團資料： 

地址：  

  

聯絡電話：  



2012-9-29_更新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欄 
為配合第 8/2005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，當 台端提供有關個人資料前，請先詳

細閱讀以下內容： 

一、處理資料的目的及手法 

台端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僅供跟進 台端的申請及要求。 

二、個人資料的用途 

台端所提供的資料，除用作跟進及評估 台端的申請外，亦會供資助單位，即社會工作局

作監察、統計及研究用途，藉此檢討及改善有關的服務。 

三、資料轉介的安排 

一般情況下，僅在取得 台端的同意下，本機構方會將該等資料向本機構以外的其他實體

披露；但現行法律另有規定的情況除外。 

若 台端不同意將資料向社會工作局披露，將影響本機構評估 台端的狀況以致未能處理 

台端的申請或向 台端提供服務。 

四、資料當事人權利 

  台端依法享有查閱權及更正權，在行使查閱權時需以書面方式向本機構負責人提出。 

五、保存期 

  有關的個人資料將於服務終止日起計五年後銷毁。 

六、一切本欄未載明的事項，適用第 8/2005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。 

 

 
  

─ 個人聲明 ─ 

本人＿＿＿＿＿＿＿謹此聲明： 

1. 所提供之資料均真確無訛，倘虛報資料，澳門明愛可即時終止食物補助。 

2. 為核實有關申請資格及監察服務的目的，授權澳門明愛將本人相關的個人資料交予社會工作

局。 

3. 提供倘有之家團資料前，本人已清楚將申請服務之事宜告知當事人，並已取得他們的授權。 

4. 完全明白並接受《備註欄》的內容。 

5. 承諾所獲得的食物補助均屬個人及家庭成員自用，不會以任何形式轉予他人。 

6. 倘申請獲接納，本人將□自行/□委託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姓名），本人之＿＿＿＿＿（關係，

例如：配偶或子女等等），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，前往領取食物。 

註：被委託之人士必須為家庭成員，但特殊情況除外。（註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）。 

 

申請人簽署：  日期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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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明愛 

《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》 

聲明書 

 

 

本人（等）*為向澳門明愛『明糧坊』申請“短期食物補助服務”的目的，特此聲明： 

一. 授權家團代表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，代表本人（等）向澳門明愛『明糧坊』申請“短

期食物補助服務”，並向其提供本人（等）的個人資料； 

二. 授權澳門明愛『明糧坊』代本人（等）向社會工作局查核有關“一般援助金狀況”及

“短期食物補助服務”紀錄資料； 

三. 知悉『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』項目由社會工作局提供資助，為監察服務的目的，

授權澳門明愛『明糧坊』將本人（等）的相關個人及使用服務資料交予社會工作局； 

四. 提交申請前，已清楚知悉澳門明愛『明糧坊』及社會工作局收集及處理本人（等）資

料的目的、方法及用途。 

 

 姓名  澳門居民身份證

編號 

 出生日期 

（日/月/年） 

 與申請

人關係 

 簽署 

1.       /  /  申請人   

2.       /  /     

3.       /  /     

4.       /  /     

5.       /  /     

6.       /  /     

 

日期：＿＿＿/＿＿＿/20＿＿＿ 

 

 

＊ 未滿十八歲者，須由家長或監護人代表簽署。 

註：本聲明書應連同《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》申請表，以及上述人士的澳門居民身

份證副本一併遞交。申請人須確保以上所有簽署均屬真實無誤，並承擔因虛假簽署等

而引起的法律責任及後果。 


